
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深圳壹账通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

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 

 

根据银保监会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发〔2019〕

35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现将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

公司”）与深圳壹账通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壹账通云科

技公司”）关联交易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交易对手情况 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： 

1、名称：深圳壹账通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

2、企业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 

3、经营范围： 

一般经营项目。信息安全产品的研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与销

售；计算机软、硬件设计；以服务外包形式从事计算机数据处理；数

据库服务；信息系统基础设施运营服务。 

许可经营项目。数据库及计算机网络服务；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

中的信息服务业务(包含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与移动网信息服务业务

（不含新闻、出版、教育、医疗保健、药品和医疗器械、文化、广播

电影电视节目、电子公告内容)；第二类基础电信业务中的固定网国内

数据传送业务；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、互联

网接入服务业务、国内因特网虚拟专用网业务。 

4、注册资本：5000 万元 

5 、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或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440300MA5DFCMC0G  



（二）关联关系情况 

壹账通云科技公司为我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控制或施加

重大影响的法人。 

二、交易类型及交易标的的情况  

（一）交易概述和类型 

我公司与壹账通云科技公司签订了《金融云信息技术服务主协

议》，壹账通云科技公司为我公司提供金融云服务，包括云平台各产

品的开发、运维和平台基础设施管理及维护服务等内容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情况 

产品名称：金融云服务 

服务项目说明：为我公司提供金融云信息产品和技术服务。包括

云平台各产品的开发、运维和平台基础设施管理及维护服务等内容。 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交易价格 

根据测算及合同约定，含税金额为 58,695,593.83 元(大写：伍仟

捌佰陆拾玖万伍仟伍佰玖拾叁元捌角叁分)，壹账通云科技公司为我

公司提供服务协议中约定的服务。 

（二）交易结算方式 

双方根据协议附件中的《服务价格》和《服务收费方式》进行结

算。 

（三）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等 

本合同《金融云信息技术服务主协议》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

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，生效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4 日，有

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 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 



（一）定价方法 

交易净利润法。 

（二）定价依据 

本次交易的定价使用了交易净利润法，同时使用完全成本加成率

作为利润水平指标，完全成本加成率约 4.35%。 

同时普华永道（深圳）咨询有限公司为壹账通云科技出具《云信

息技术服务转让定价可比分析》，从中国转让定价法律、法规的角度

出发，普华永道对行业内提供技术研发服务的可比公司进行可比性分

析。分析结果显示，可比非受控公司 2017 年至 2019 年实现的各财

年以及三年平均完全成本加成率上四分位值是 7.43%，下四分位值为

3.15%。壹账通云科技的 2021 年完全成本加成率在上述 3.15%-7.43%

独立交易区间内，符合定价公允原则。不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。 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经我公司关联交易控制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2020 年第三次

会议、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

六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

  无 

 

本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对本公

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，愿意接受有

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

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银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。 

特此公告 

 



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 3 月 25 日 


